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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王栗琳 杜婉宣

“我要和她离婚，还要她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结婚

20多年，妻子却有10多年未归家。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七旬老人的离

婚纠纷案。老人王大爷不仅起诉要求与妻子姜阿姨离婚，

还提出让姜阿姨赔偿青春损失费共计12万元。

王大爷是快50岁时才认识姜阿姨的，两人相处半年

后登记结婚。由于都是二婚，没有按农村习俗举行婚礼，

王大爷属于入赘，没给过任何彩礼，婚后二人一直居住在

姜阿姨家中。王大爷和姜阿姨婚前各自育有子女。2012

年，姜阿姨被女儿接去省外居住，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柯城

老家。为此，王大爷认为姜阿姨实际已经将他抛弃。

“结婚的时候我带去的2900元都给她的小孩读书用

了，2012年左右她去外省投靠子女，但我在2014年左右，

还是给了她1万元。”王大爷表示，两人结婚后自己一直帮

姜阿姨种桔子，从未拿过卖桔子的钱，如今姜阿姨已经离

开他10多年，他要求与姜阿姨离婚，同时姜阿姨得补偿他

12万元。“这是我给她的12900元的利息和青春损失费。”

对于王大爷的主张，姜阿姨却有不一样的说法。

“2900元是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夫妻共同使用。1万

块钱是我当时生病他不管我的时候问他要的。”姜阿姨表

示，王大爷所谓的抛弃完全是子虚乌有。2012年，姜

阿姨生病住院，王大爷毫不关心，更不愿意去医

院看护。无奈之下，姜阿姨的女儿才从省外

赶回柯城，将她接走照顾，自此便再也

没回老家。

“我跟他也过不到一起

去。”说起不回家的理

由，姜阿姨表示王

大爷在钱上

十 分 斤

斤计较，完全没有把自己当一家人。结婚后二人的经济都

是各自独立，只有一起种桔子的收入用于家庭共同开支。

王大爷不仅没有给家里置办过任何家产，婚后打工的收入

也未曾花在姜阿姨身上一分。“平时连吃他一只鸡都要付

钱给他，这12900元是结婚20多年他给过我仅有的钱。”

姜阿姨说道。

不愿跟王大爷过多纠缠，姜阿姨最终同意离婚，并愿

意补偿王大爷12900元，但不认可王大爷主张的所谓“青

春损失费”。

柯城法院审理认为，“青春损失费”是指恋爱、婚姻等

关系解除后，一方希望对方对自己的青春损失进行

一定的经济补偿。但这是一种民间语言，在法

律条文中从未出现过。从法律层面来看，

“青春损失费”既不是侵权责任，也不

产生合同责任，更不是不当得

利，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

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

决，准予王大爷与姜阿姨离婚，由姜阿

姨支付王大爷经济补偿款12900

元，驳回王大爷主张“青春损

失费”的请求。

（当事人均为化姓）

“她擅自报了这么多兴趣班”

2017年，家住重庆武隆区的罗先生和张女士离婚了，

根据离婚协议，孩子由罗先生抚养，但是因为上学的问题，

女儿暂时随张女士一起在主城区生活，罗先生承担孩子的

抚养费。

在此期间，张女士先后为孩子报名参加了书法、攀岩、

钢琴、美术、跳舞、语言、走秀、芭蕾、手工、播音等多个兴趣

班，花费17万余元。

张女士说，她给女儿报班的事

宜，都是通过微信告知罗先生，但均未得到

罗先生肯定性答复。

罗先生称，自从离婚后，他都是采用现金支付、

微信转账等方式，陆续向张女士支付女儿的抚养费至

2020年7月，之后再未支付。

“她未经我同意，擅自给孩子报了这么多兴趣班，还要

求我支付兴趣班费用，动辄就是上万元，我不同意，我也没

有这么多收入。”对于不再支付抚养费，罗先生如是说。

去年底，张女士一纸诉状递交重庆武隆区人民法院，

要求罗先生支付孩子2017年10月至2021年10月的生活

费、保险费、课外培训费等等，共计17万余元。其中2020

年7月至2021年10月的消费费用有7.6万余元。

法院：支付抚养费，驳回其余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抚养费支付的数额应当具有合

理性，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所支付的抚养费，并非是子

女花费的所有费用。结合当地物价水平，张女士主张罗先

生支付女儿抚养费中，有一年多时间，其平均每月费用已

超过抚养费承担的合理性，且张女士所举示的消费明细不

能直接证明该项消费系孩子所用。

一审法院判决，截至去年12月，结合罗先生已陆续

支付的孩子抚养费情况，酌情判决罗先生向原告支付

相应的抚养费，共计4.25万元。驳回张女士的其余诉

讼请求。

拿到判决书后，张女士当场表示不服，随后向重庆市

三中院提起上诉。

兴趣班费用须经当事双方认可

法官认为，本案中，张女士与罗先生的矛盾分歧在于

应由谁支付孩子参加兴趣班的培训费用。对此，双方均陈

述在二人离婚时，孩子尚未参加兴趣培训班。

根据当今社会实际情况，兴趣班已成为子女教育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兴趣班费用属于学费一部分，也是抚养费

的一部分，双方可以协议分担，也可以起诉至法院判决分

担。但必须经当事双方认可。

因孩子参加兴趣班的费用，超出基本教育及合理范围

内的额外教育费用，在一方不同意的情况下，法院不予支

持。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张女士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结婚20多年，妻子却10多年未归家

七旬大爷起诉离婚，要求赔偿“青春损失费”

“让我支付孩子上万元的兴趣班费，我不同意”
夫妻离异后，这笔费用谁承担？

《工人日报》李国

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力出众，有一门拿得出手

的特长。那么，在离婚纠纷中，那些超出了义务教育外的兴趣班费

用可以纳入抚养费，要求对方支付吗？

近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律师：抚养费包含教育费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七条“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的教育

费的范围主要是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教育费用，包括学费、

书本费及孩子必须接受的教育项目的相关支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表示，如抚养费约定了

具体数额，未抚养孩子的一方支付的抚养费就包含了当地

一般教育标准的教育费和医疗费。教育费用超出协议约

定的数额的，原则上讲，报班的一方应事先与另一方协

商。如对方同意，费用可以分摊；但如果兴趣班的学费昂

贵、远超当地一般教育标准费用的，超过的部分需要由作

出报班决定的一方自行承担。


